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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工银瑞信新金融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

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

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江证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证券” ）、西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券” ）、广

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证券”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

证券” ）、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同信证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 ）、长城国瑞

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国瑞证券” ）签署的《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补充协议》，浦发银行、国泰君安证券、光大证券、长江证券、安信

证券、信达证券、齐鲁证券、西南证券、德邦证券、广州证券、华融证券、西藏同信证券、国金

证券、华安证券、长城国瑞证券自2015年3月4日起销售工银瑞信新金融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001054）。

销售机构基本情况：

1、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500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北京东路689号东银大厦17楼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联系人：于慧

电话：021－61618888

传真：021－63602431

客户服务电话：95528

网址：http://www.spdb.com.cn

2、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人：芮敏祺

电话：021－38676666

传真：021－38670161

客户服务电话：95521

网址：http://www.gtja.com/

3、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刘晨

电话：021－22169081

传真：021－22169134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788；95525

网址：http://www.ebscn.com/

4、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杨泽柱

联系人：李良

电话：027-65799999

传真：027-85481900

客户服务电话：95579;4008-888-999

网址：http://www.95579.com/

5、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联系人：陈剑虹

电话：0755－82825551

传真：0755－82558355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1001

网址：http://www.essences.com.cn

6、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高冠江

联系人：唐静

电话：010－63080985

传真：010－63080978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8899

网址：http://www.cindasc.com

7、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20518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86号23层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吴阳

电话：0531－81283938

传真：0531－81283900

客户服务电话：95538

网址：http://www.qlzq.com.cn/

8、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8号

办公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8号西南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联系人：张婷

电话：023-63786220

传真：023-63786212

客户服务电话：4008096096

网址：http://www.swsc.com.cn

9、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510号南半幢9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500号城建国际中心26楼

法定代表人：方加春

联系人：罗芳

电话：021-68761616

传真：021-68767981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28

网址：http://www.tebon.com.cn

10、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19、20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19、20楼

法定代表人：刘东

联系人：林洁茹

电话：020－88836999

传真：020－88836654

客户服务电话：

961303

网址：http://www.gzs.com.cn

11、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A座3、5层

法定代表人：宋德清

联系人：黄恒

联系电话：010－58568235

联系传真：010－58568062

公司网址：www.hrsec.com.cn

客服电话：010-58568118

12、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拉萨市北京中路101号

法定代表人：贾绍君

联系电话：021-36535002

传真：021-36533017

联系人：汪尚斌

公司网址：www.xzsec.com

客户咨询电话：40088-11177

13、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联系人：金喆

电话：028-86690126

传真：028-86690126

客服电话：4006600109

网址：www.gjzq.com.cn

14、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357号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南二环959号财智中心B1座

法定代表人：李工

联系人：甘霖

电话：0551－5161821

传真：0551－5161672

客户服务电话：0551-96518/4008096518

网址：http://www.hazq.com/

15、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莲前西路二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办公地址：厦门市莲前西路二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法定代表人：傅毅辉

联系人：卢金文

电话：0592－5161816

传真：0592－5161102

客户服务电话：0592-5163588

网址：http://www.xmzq.cn

投资者还可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或登录网址：www.

icbccs.com.cn�咨询、了解基金详情。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公司旗下所管理基

金的开户、认购、申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3月4日

关于增加北京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工银瑞信战略转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

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农商银行”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北京农商银行自2015年3月4日

起销售工银瑞信战略转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991）。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北京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6198

网址：http://www.bjrcb.com

2、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网站：www.icbccs.com.cn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3月4日

工银瑞信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之增利

B

份额暂停交易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于2015年3月2日在指定媒体

及本公司网站（http://www.icbccs.com.cn）发布了《工银瑞信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之增利A份额开放申购、 赎回业务的公告》、《工银瑞信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之增利A份额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提示性公告》和《工银瑞信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之增利B份额（150128）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基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增利B于2015年3月4日至2015年3月6日实施停牌，并拟于2015年3月9日复牌。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3月4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中国证券

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 的相关规定， 自2015年3月2日

起，我公司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阳普医疗300030” 按指数收益法每

日估值，直至其复牌交易。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免长途费)?,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

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０一五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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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于2015年3

月6日（星期五）在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3、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3月6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3月5日至2015年3月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3月6日交易时间， 即上午9：

30~11：30，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3月5日下午3：00至2015年3月

6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

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

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

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15年3月2日（星期一）

7、出席对象：

（1）截至2015年3月2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2.1发行规模

2.2发行方式

2.3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2.4债券期限

2.5募集资金用途

2.6债券利率

2.7担保事项

2.8发行债券的上市

2.9偿债保障措施

2.10决议的有效期

2.11对董事会的其他授权事项

3、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2月1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15年3月2日至2015年3月5日，上午8:00—12：00，下午14：00—18：00。

2、登记地址及信函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中兴西大街191号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054000

3、登记手续：

（1）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委

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2）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股

东账户卡；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合法的书

面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委托书原件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到达邮戳或传真到达时间应不迟于2015年3

月5日（星期四）下午6点）。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详见附件二。

五、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

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1、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2、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六、其他事项

1、参加现场会议时，请出示相关证件及授权文件的原件。

2、与会股东的交通、食宿费自理。

3、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立军 洪波

电 话：0319-2098828� � � 0319-2068312

传 真：0319-2068666

电子邮箱：000937@vip.163.com

4、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5、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四日

附件一：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先生/女士代

表出席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

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弃权 反对

1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2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2.1

发行规模

2.2

发行方式

2.3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2.4

债券期限

2.5

募集资金用途

2.6

债券利率

2.7

担保事项

2.8

发行债券的上市

2.9

偿债保障措施

2.10

决议的有效期

2.11

对董事会的其他授权事项

3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弃权” 项前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画“√” 。 对

于本次股东大会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书有效期限：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附件二：

投资者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37；

2、投票简称：冀中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3月6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1，。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

委托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所示：

议 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1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1.00

元

2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2.00

元

2.1

发行规模

2.01

元

2.2

发行方式

2.02

元

2.3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2.03

元

2.4

债券期限

2.04

元

2.5

募集资金用途

2.05

元

2.6

债券利率

2.06

元

2.7

担保事项

2.07

元

2.8

发行债券的上市

2.08

元

2.9

偿债保障措施

2.09

元

2.10

决议的有效期

2.10

元

2.11

对董事会的其他授权事项

2.11

元

3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00

元

（3）在“委托股数”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股东按下表

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计票规则：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则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

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3月5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5年3月6日

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

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

案，视为弃权。

关于在东莞证券开通东方基金旗下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决定自2015年3月5日起在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 ）开通旗下开放

式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

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的交易行为。

一、适用基金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公司旗下管理的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400001）、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400003（前端））、东方

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400005；B类：400006）、东方策略成长股

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400007（前端））、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400009）、东方核心动力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400011

（前端））、东方保本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400013）、东方增长中小盘混

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400015）、东方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400016）、东方央视财经5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400018）、东方安

心收益保本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400020）、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400022）、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00023）、东方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400025）、东方双债添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400027；C类：400029）及东方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400030）之间的转换。 目前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均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

下的基金转换业务。 本公司今后将视具体情况确定是否开展其他收费模式和新发行开放

式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如若开通将另行公告。

二、业务办理地点和时间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通过东莞证券相关营业网点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办理

时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本公司公告暂停基金转换时除外）。

三、转换费用

1．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以下简称“补差费” ）和转出基金

的赎回费（以下简称“赎回费” ）两部分构成，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时，费用补差为按照转出基金金额计算的申购费用差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

金申购费率时，不收取费用补差。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具体公式如下：

第一步：计算转出金额

(1)�当转出基金为非货币基金时：

转出金额 =�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2)�当转出基金为货币基金时：

转出金额 =�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货币市场基金应转出的

累计未付收益

注：若投资者将所持货币基金份额全部转出，则基金账户中货币基金全部累计未付收

益一并转出；若投资者将所持货币基金份额部分转出，且投资者基金账户中货币基金累计

未付收益为正收益，则累计未付收益继续保留在投资者基金账户；若投资者将所持货币基

金份额部分转出，且投资者基金账户中货币基金累计收益为负收益,则根据基金转出份额

占投资者所持全部货币基金份额的比例计算应转出的累计未付收益。

第二步：计算转换费用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用＋申购费补差

赎回费用＝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申购费补差：分别以下两种情况计算

(1)�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申购费补差＝(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用)×（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申购

费率）/{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2)�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补差费用＝0

第三步：计算转入金额

转入金额=�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第四步：计算转入份额

转入份额=�转入金额÷转入基金转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2．转换费用由投资者承担，对于转出基金赎回业务收取赎回费的，基金转换出时，应

按照每支基金的基金合同的规定将部分赎回费计入转出基金的基金财产。

3．针对部分产品有转换费率优惠的情况，以具体产品相应公告为准。

四、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在本公司所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之间进行。

2．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3．基金转换的目标基金份额按新交易计算持有时间。 转入基金赎回或再次转换出

时，所收取的赎回费按新的持有时间所适用的费率档次计算。 基金转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

T＋2日。

4．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 的原则

提交申请。 转出基金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 转出份额可遵循“先进先出”（即：最早认购/

申购的基金份额最先转出）或“后进先出”（即：最晚认购/申购的基金份额最先转出）等

原则进行转换确认，具体适用原则以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为

准。

5.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中其他相关细则以本公司发布的转换业务公告为准。

五、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暂停基金转换适用有关转出

基金和转入基金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暂停赎回和巨额赎回的有关规定。

六、重要提示

1、本公司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上述转换的业务规则及有关限制，届时本公司将另行

公告。

2、本公司新发售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公告为准。

3、本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七、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东莞证券客户服务电话：961130（省内直拨，省外请加拨区号0769）

网站：www.dgzq.com.cn

2、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28-5888

网站：www.df5888.com或www.orient-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

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 的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

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五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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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充分利用公司暂时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收益水平，根据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刊登于2014年10月25日的《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上），公司于2015年3月3日购买2亿元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之鼎鼎

成金69299号理财计划” 。

一、本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一）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之鼎鼎成金69299号理财计划”

（二）产品类型：保本固定收益型

（三）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四）产品风险评级：PR2（稳健性）

（五）购买理财产品金额：2亿元

（六）该理财产品的预期净年化收益率：4.8%/年

（七）产品期限：38天，自2015年3月3日起息至2015年4月10日止。

（八）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九）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招商银行无关联关系。

（十）风险提示：

招商银行承诺：本理财计划保障理财资金本金及理财收益。

二、风险防范措施

《赣粤高速投资理财业务管理制度》对投资理财的审批权限、业务实施流程

等做了明确、详细的规定。 公司严格按照《投资理财业务管理制度》，在不影响公

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确保公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利用暂时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

三、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生产经营需要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

银行保本短期理财产品,�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

使用效率和收益,�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共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金额为48.005亿元，其中尚

未到期的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为2亿元。

五、公告日前已到期理财产品的实际收益情况

序

号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

（

亿元

）

投资期限

（

天

）

预期年化收益

率

到期实际

年化收益率

1

农业银行

“

汇利丰

”

2014

年第

2404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2.000 40 5.00%

或

2.60% 5.00%

2

农业银行

“

汇利丰

”

2014

年第

2612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3.000 42 4.90%

或

2.60% 4.90%

3

招商银行

“

点金公司理财之鼎鼎

成金

67205

号理财计划

”

2.005 33 5.00% 5.00%

4

农业银行

“

汇利丰

”

2014

年第

3303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2.000 33 4.60%

或

2.60% 4.60%

5

农业银行

“

汇利丰

”

2014

年第

3410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3.000 32 4.60%

或

2.60% 4.60%

6

招商银行点金黄金赢

52177

号理

财计划

2.000 36 4.50%

或

4.20% 4.20%

7

农业银行

“

汇利丰

”

2014

年第

3624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2.000 22 4.60%

或

2.60% 4.60%

8

农业银行

“

汇利丰

”

2014

年第

4243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5.000 39 4.60%

或

2.60% 4.60%

9

农业银行

“

汇利丰

”

2014

年第

4365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2.000 40 4.60%

或

2.60% 4.60%

10

农业银行

“

汇利丰

”

2014

年第

6029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1.000 39 4.60%

或

2.60% 4.60%

11

招商银行

“

点金公司理财之鼎鼎

成金

67824

号理财计划

”

2.000 46 4.65% 4.65%

12

农业银行

“

汇利丰

”

2014

年第

6849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6.000 54 4.80%

或

2.60% 4.80%

注：未在本表中列示的其他公告日前已到期理财产品，其实际收益情况详见

公司已披露的《2013年年度报告》和《2014年半年度报告》。

六、备查文件

（一）《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招行银行公司理财计划交易申请确认表》及其附件。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4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

的股票硕贝德 (证券代码：300322)于2015年2月2日起停牌。

根据中国证监会2008年9月12日下发的[2008]38号文《关于进一步

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

作小组下发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及本公司长期停牌股票

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2015年3月3日

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该股票的估值进行调整，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

行估值。

待该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本公司将恢复

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关注。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

预示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拟投

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

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3月4日

关于中金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新增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人的理财需求， 经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

司” ）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协商一致，自2015年3月4

日起， 本公司旗下的中金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代码：A类 000882，B类

000883）增加国信证券为销售机构，投资人可在国信证券的网上交易系统或者营业

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和申购等业务。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周杨

电话：0755-82130833

传真：0755-82133952

客服电话：95536

网址：www.guosen.com.cn

投资人也可通过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iccfund.com或客服热线

400-868-1166咨询有关详情。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投资

人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3月4日

股票代码：

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2015-014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于2015年2月27日通过传真或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

召开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的通

知》。

2.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2015

年3月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13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13人。

4.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中证资本市场发展

监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5,000万元参与中

证资本市场发展监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同时授权公司经营层按

照监管规定具体办理参与本次增资扩股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477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2015-006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向承诺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8月6日召

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14年8月25日

召开的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公司拟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申请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

过 163,793,103�股，发行价格不低于9.28元/股，募集资金不超过152,000

万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主要用于公司在吉林省洮南市的“年出栏

400万头生猪养殖加工一体化项目” 的部分养殖场建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此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于2015年3月2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

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现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向承诺如

下：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投向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

等财务性投资，不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不用于质押、委托贷款等投资。同时，自承诺之日起3年内公司不对河南泰元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新郑市普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2、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部分（3亿元）将设立专户管

理，直接通过专户支付公司运营所需流动资金，不通过公司其他账户使用。

3、 公司将定期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的监管。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日


